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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 
 
 
 

  2013 年 5 月 28 日新加坡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普通照会 
 
 

 请参看2013年2月27日安全理事会第1540(2004)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的

信。我谨提交新加坡政府关于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情况的第二次

国家报告(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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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5月28日新加坡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普通照会附件 
 
 

  关于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情况的第二次国家报告 
 
 

1. 新加坡坚决地支持国际不扩散方面的努力，并支持通过裁军和不扩散大规模

毁灭性武器以争取实现更加和平的世界。新加坡为执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而采取的措施已经在我国于 2004 年 10 月 21 日提交安全理事

会第 1540(2004)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的报告(S/AC.44/2004/(02)/8)，以及 2005

年 8 月 29 日的文件 S/AC.44/2004/(02)/8/Add.1 中详述。本第二次报告向委员

会提供最新的资料，介绍自新加坡于 2005 年 8 月提交上次报告以来为争取实现

第 1540(2004)号决议的目标而采取的进一步措施。 

2. 新加坡于 2010 年 5 月 11 日加入了《打击核恐怖主义全球倡议》，并于 2011

年 8 月 17 日加入了“防止弹道导弹扩散海牙行为守则”。新加坡并于 2008 年 3

月 31 日批准了原子能机构《补充议定书》，还于 2012 年 3 月 1 日加入了非法贩

运事件数据库。 

3. 新加坡目前正在修改国内法律，准备加入《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并批准

其 2005 年的修正案。新加坡并正在就批准我国于 2006 年 12 月 1 日签署的《制

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开展工作。 

  本国立法措施 
 

4. 新加坡认真地看待其防止非法贩运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运载工具和相关材料

的义务。2003 年 1 月 1 日，新加坡成为东南亚第一个对出口管制实施法律框架的

国家。《进出口管理法条例》，加之《战略物质(管制)法》和《战略物质(管制)条

例》构成了新加坡总括性的出口管制体制。《战略物质(管制)法》不仅对战略物

质和技术的出口/转运/过境/中介进行管制，其中还载列了一项全面控制条款，
1
 

规定与其他国家交流情报，并包含了对无形技术转让的管制。
2
 

5. 2008 年 1 月 1 日起，为了加强新加坡出口管制体制的健全性，我国扩大了受

管制项目的清单，使之包含了 4 个多边出口管制制度(澳大利亚集团、导弹及其

技术控制制度、核供应国集团以及瓦森纳安排)
3
 列出的全部物品。新加坡经常

__________________ 

 
1
 这项全面控制条款准许新加坡控制计划最终用于、但未列入受管制项目清单的涉及大规模毁灭

性武器的物品(研制任何核武器、化学或生物武器，或能够运载这类武器的导弹)。 

 
2
 无形技术转让系指通过传真、电子邮件或互联网等电子方式传送受到《战略物质(管制)法》管

制的战略物品技术，包括涉及到任何“相关活动”的技术(研制任何核武器、化学或生物武器

或能够运载这类武器的导弹)。 

 
3
 受管制物品清单扩大后的种类包括：高端计算机和电讯系统、设备和部件；航海系统、设备和

部件；推进系统、航天器和相关设备；某种规格的航运和航空设备。与这些物品相关的软件和

技术(即可用来研制、生产或运作这些物品的技术)也受到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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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审查并更新其管制清单，以确保本国的体制符合国际惯例。最近修改的清单于

2013 年 2 月 1 日生效。此外还定期开展深入各方的外联方案，以确保新加坡的商

界、尤其是多国公司了解最新的发展动态，以及这些公司必须遵守的规定。 

6. 新加坡并通过了一些条例和行政措施，以执行联合国关于伊朗和朝鲜民主主

义人民共和国的具体决议。《联合国法》规定的 2007 年联合国(制裁伊朗)条例和

2010 年联合国(制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条例使可能未在现行法律中涵盖

的安全理事会伊朗和朝鲜问题决议的条款具有法律效力。 

7.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也根据《金融管理局法》制定了独立的条例，特定地包含

了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朗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决议中金融方面的条款。这

些条例是《2007 年金融管理局(冻结个人资产——伊朗)条例》、《2009 年金融管

理局(制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条例》和《2009 年金融管理局(冻结个人资

产——朝鲜)条例》。新加坡作为一个重要的金融中心以及金融行动工作队的成

员，遵守工作队关于制止向武器扩散供资的建议。新加坡曾鼓励联合国与各国密

切地、切实地合作，以保障全球金融体系的健全。 

  国际与区域合作 
 

业务合作和能力建设 

8. 新加坡认为加强国际和区域合作是杜绝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相关系统扩

散的途径。新加坡曾通过不同的业务运作举措和论坛，对国际非扩散和反扩散努

力作出积极贡献。新加坡作为防扩散安全倡议业务专家组 21 个成员中的一员，

于 2006 年 7 月 25 日和 26 日主办了专家组会议。而且，除了防扩散安全倡议深

剑演习外，新加坡还于 2009 年 10 月 27 日至 30 日主办了第二次上述倡议的“深

剑二号”演习。演习包括了涉及到防扩散安全倡议各项事务的一些讨论和桌面演

习，对涉嫌运载非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方面材料的商船进行模拟海上阻截，以及

港口搜索演示，将船只遣回海岸，接受文职执法机构搜查。参加“深剑二号”演

习的有来自 22 个防扩散安全倡议成员国的大约 2 000 人员和观察员。新加坡继

续积极地参加防扩散安全倡议的其他活动。 

9. 新加坡并积极分享经验，尤其是在执行出口管制体制方面所面临的挑战，以

便帮助区域内的能力建设。以下是最近的一些实例： 

 (a) 新加坡与美利坚合众国和加拿大共同主持了 2007 年 2 月 13 日至 15 日

在旧金山举行的关于执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问题的东南亚

国家联盟建立信任措施区域论坛讲习班； 

 (b) 新加坡于 2010 年 9 月 28 日至 10 月 1 日在河内举行的关于执行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问题的区域讲习班上作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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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新加坡与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于 2010 年 6 月 1 日至 4 日在新加坡共同主

办了亚洲国家主管当局人员高级培训班。培训班的重点是关于第六条的宣言，以

及涉及到根据《化学武器公约》进行检查的问题； 

 (d) 新加坡出席了 2011 年 3 月 7 日至 9 日在迪拜举行的全球转运问题研讨

会，并发了言。新加坡在业务合作问题小组会上的介绍所讨论的主题是“经验教

训/与执法机关结成业务合作关系的成功事例”； 

 (e) 新加坡美利坚合众国和欧洲联盟一起于 2011 年 5 月 24 日至 26 日在新

加坡共同主办了第十二次国际出口管制大会。这次大会的主题是“建立一个不扩

散国家的网络”。来自 70 个国家和行政区域的大约 30 名官员集聚一堂，建立国

际关系，审查加强贸易管制的工作； 

 (f) 新加坡出席了 2011 年 7 月 12 日和 13 日在台北举行的出口海关和相关

边界保安海关边界执法会议，并且就“前线执法人员/检查人员面临的挑战”的

主题发了言； 

 (g) 新加坡与欧洲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一起于 2011 年 9 月 13 日至 15 日在

新加坡共同主办了关于对核分析鉴定的了解以及制定一项国家应对计划问题的

讲习班。讲习班得到来自东盟地区、欧洲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与会者的出席； 

 (h) 新加坡于 2011 年 10 月 18 日至 20 日主办了《化学武器公约》亚洲缔约

国国家管理局第九次区域会议； 

 (i) 新加坡向 2011年 11月 12日和 13日在海牙举行的禁化武组织国际合作

和化学安全与保障会议派出两名专家，作为会议咨询人； 

 (j) 新加坡与禁化武组织一起于2011年 11月 14日至 17日在新加坡主办了

亚洲国家缔约国对化学事件紧急反应的第二次区域培训班。这一培训班涉及到

《化学武器公约》第十一条框架内国家和区域的紧急反应能力。新加坡于 2013

年 5 月 13 日至 16 日在新加坡主办了第三次培训班； 

 (k) 新加坡在 2011 年、2012 年和 2013 年的 2 月在东京举行的第 18、19 和

20 次年度亚洲出口管制研讨会上都发了言。发言的主题是国内工商界的外联和国

际合作。新加坡并在第 20 次研讨会上主持了一次有关工商界外联问题的小组会

议。 

   区域和国际论坛 
 

10. 新加坡在不同的区域和国际论坛中对不扩散和裁军努力发挥了积极的建设

性的作用，例如东盟、联合国、联合国专门机构和相关的组织(如原子能机构)。

新加坡并与中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一起于 2009 年 7 月 1 日至 3 日在北京、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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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5 日至 7日在新加坡、2011 年 2 月 23 日至 25 日在拉斯维加斯共同主持了东

盟区域论坛关于防扩散和裁军问题的闭会期间会议。 

11. 2012 年 9 月，新加坡完成了在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中的第三个任期。
4
 2005

年以来，新加坡主办了十多个涉及原子能机构的培训班、讲习班和会议。2013

年 3 月 21 日至 24 日，新加坡主办了两次原子能机构区域关于保障问题的外联讲

习班：(a) 原子能机构关于该机构对东南亚和南亚核材料和活动有限的国家保障

制度问题区域间研讨会；(b) 原子能机构为东南亚有重大和活动国家的原子能机

构保障制度问题区域研讨会。 

 

2013 年 5 月 28 日，新加坡 

 

__________________ 

 
4
 此前，新加坡从 1998 年至 2000 年，以及从 2004 年至 2006 年担任原子能机构理事会成员。 


